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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变更公司名称

及增加注册资本事项对《公司章程》做出相应修正，修正后的《公司章程》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章程修正内容对照如下：  

《公司章程》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北京拓尔思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拓尔思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469,466,296 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474,568,904 元。 

3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69,466,296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74,568,904 股，

均为普通股。 

 

 

 

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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